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９５．７２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６７２％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１２５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３

，

３７５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王永华、 法人股东北京天图兴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其中自然人股东王永华不在本公司任职。

１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

所持股份做出的承诺如下：

自然人股东王永华承诺：其持有股份中的

２０８．２

万股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期满后可

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其持有股份中的

２１７．０５

万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所持该部分股份解除锁定。

法人股东北京天图兴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股份中的

２８７．５２

万股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期满后可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其持有股份中的

２９９．７３

万股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所持该部分股份解除锁定。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２

、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５．７２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６７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

２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

王永华

４

，

２５２

，

５００ ２

，

０８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２

，

０００

２

北京天图兴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７２

，

５００ ２

，

８７５

，

２００ ２

，

８７５

，

２００

合计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４

，

９５７

，

２００ ４

，

９５７

，

２００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之日，民生证券就北京利尔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宜出具如下意见：

１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所做的承诺。

２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

４９５．７２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９５．７２

万股，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公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７５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４２．０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４１

，

７５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３３３

，

４１２

，

７０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

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４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

７

，

７３５

，

３００．００

元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

整计入了当期损益，募集资金净额增加

７

，

７３５

，

３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同意投资

２３

，

８１９．８

万元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

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

６０

，

０００

吨

／

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一期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了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取得了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１５１４７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为规

范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辽宁利尔”）与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辽宁利尔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０２０００６４９１９２０００３６０３７

。 该专户仅用于辽宁利尔“

６

万吨

／

年炉外精炼用

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辽宁利尔设立募集资金通知存款账户，帐号为：

０２０００６４９１４２００００２６０８

，辽宁利尔将募集

资金专户中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于该通知账户。 辽宁利尔承诺在

通知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民生证券。 辽宁利

尔上述通知存款不得质押。

二、辽宁利尔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监督权。辽宁利尔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民生证

券每季度对辽宁利尔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辽宁利尔授权民生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杨卫东、余华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的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辽宁利尔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辽宁利尔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辽宁利尔、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辽宁利尔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辽宁利尔、开户银行、民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民生

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７

号拍卖公告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大唐保定热电厂委托，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拍卖公司）将公开拍卖大唐保定热电厂所有的

５＃

、

６＃

关停机组部分资产。 标

的整体拍卖。

拍卖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０

时

３０

分整

拍卖地点：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武路甲八号）

保证金：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须于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以到账时间为准）

竞买登记：竞买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金不少于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以联合体形式报名

的，联合体双方须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必须明确其中哪一方为主办方，主办方代表联合体接受命令、负责合同的实施；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

作和责任。 联合体各方就该项目向委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合作协议一并提交；

３

、竞买人必须满足以下其中一条：（

１

）具有电力工程施工（专业）总承

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２

）具有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３

）火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企业二级及以上资质。（提供证书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若竞买人为联合体形式受让的，则联合体中至少有一方须符合该条件要求。

４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

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参加投标。

５

、近三年至少成功拆除或安装过电厂的机组设备，并提供相应的合同复印件（若有用户反馈意

见，一并提供）。

６

、与转让相关其他条件详见北交所网站公告披露内容。

拍卖预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５

日、

２６

日（有意竞买者请联系拍卖公司，所有标的物由拍卖公司统一组织安排）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交纳拍卖保证金，在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实物资产受

让资格确认通知书》和保证金收据后，于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拍卖公司签订《竞买协议》及拍卖相关文件，获得竞买资格。

北京产权交易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联系人：史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１９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武路甲八号

联系人：张女士

０１０－８７３２５５６９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或

ｗｗｗ．ｋｔｐｍ．ｃｏｍ．ｃｎ

（拍卖公司网站）

河北省肃宁县钢锉厂债权转让

河北省肃宁县钢锉厂，位于河北省肃宁县城内南马路

１１２

号商贸城后面，贷款债权

１３３１．９９

万元（贷款本金

５５５

万元），抵押物为国有划拨土地使

用权

６７７８．３６

平方米及房产

３６３１．２３

平方米，抵押登记号为肃（

２０００

）押字第

０３

号、冀肃房他字第

４５５

号；保证贷款债权本金

２２６

万元，保证人及保证本金

分别为河北肃宁中药厂

１８１

万元、肃宁县针织厂

４５

万元。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联系人：石先生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７１０７７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Ｐ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６９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１０

层）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

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

２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地和与自然人股东张联合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开元承诺：自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中能华源、冯亮、姜文、王苑辉、周贞宜、余东明、舒桂兰、何鹏、王淑筠、郑柔、侯

维宁、肖怀武、王为、于霞兰、王晓晔、卓玉祥、孙玉萍、樊静、刘英华、刘学滨、洪珊珊、王洪、礼

洪岩、张建民、穆泰勤、韩贵海、姚京娟、张季宏、李春明、田子荣、李海春、贾双燕、郭春青、武

瑞召、杨军平、韩峰、杨钰、曹昌恒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和限售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自然人股

东穆泰勤、礼洪岩、张联合、樊静、刘英华、孙玉萍、洪珊珊、刘学滨、贾双燕还承诺：上述锁定

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后

１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北京国电清新环保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国电清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３

，

８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７６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３

，

０４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２１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简称“国电清新”，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０４０

万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

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股票简称：国电清新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３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８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

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世

纪地和与自然人股东张联合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开

元承诺：自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中能华源、冯亮、姜文、王苑辉、周贞宜、余东明、舒

桂兰、何鹏、王淑筠、郑柔、侯维宁、肖怀武、王为、于霞兰、王晓晔、卓玉祥、孙玉萍、樊静、刘英

华、刘学滨、洪珊珊、王洪、礼洪岩、张建民、穆泰勤、韩贵海、姚京娟、张季宏、李春明、田子荣、

李海春、贾双燕、郭春青、武瑞召、杨军平、韩峰、杨钰、曹昌恒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和限售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自然人

股东穆泰勤、礼洪岩、张联合、樊静、刘英华、孙玉萍、洪珊珊、刘学滨、贾双燕还承诺：上述锁

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后

１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股东转让

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

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０４０

万股

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１

北京世纪地和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４２２ ５０．１５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

北京中能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３０ １１．０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冯 亮

４５５ ３．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

姜 文

４５０ ３．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５

王苑辉

２５０ １．６９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６

周贞宜

１００ ０．６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７

余东明

９０ ０．６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８

舒桂兰

９０ ０．６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９

何 鹏

７０ 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０

王淑筠

５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１

郑 柔

５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２

侯维宁

５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３

肖怀武

３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４

王 为

３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于霞兰

２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６

王晓晔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７

卓玉祥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８

张联合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９

孙玉萍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

樊 静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１

刘英华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２

刘学滨

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３

洪珊珊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４

王 洪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５

礼洪岩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６

张建民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７

穆泰勤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８

韩贵海

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９

姚京娟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０

张季宏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１

李春明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２

田子荣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３

李海春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４

贾双燕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５

郭春青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６

武瑞召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７

杨军平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８

韩 峰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９

杨 钰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０

曹昌恒

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小计

１１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

二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１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７６０ ５．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２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

，

０４０ ２０．５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小计

３

，

８００ ２５．６８

———

合计

１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及股东简要情况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Ｐ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张开元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５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６９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１０

层

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２

７

、董事会秘书：洪珊珊

８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８８１４６３２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１４６３２０

９

、发行人电子信箱：

ｚｈｑｂ＠ｑｉｎｇｘｉｎ．ｃｏｍ．ｃｎ

１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ｉｎｇｘｉｎ．ｃｏｍ．ｃｎ

１１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１２

、主营业务：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装置的建造和运营。

１３

、所属行业：其他社会服务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有

股数

（万股）

间接持有

股数

（万股）

合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比例

张开元 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５

，

９３７．６０ ４０．１２％

张家祥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１２５．３８ ０．８５％

张根华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７４２．２０ ５．０１％

樊原兵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 －－ －－

穆泰勤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 ０．０５％

王一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 －－

罗本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 －－

张建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 －－

赖月明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 －－

钟利春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 －－

礼洪岩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 ０．０５％

张联合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７４２．２０ ５．１２％

孙玉萍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 ０．１０％

樊 静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 ０．１０％

刘英华

总工程师

、

总设计

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 ０．１０％

洪珊珊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 ０．０５％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世纪地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地和”），持有本公司本

次发行前

６７．４７％

的股份。 世纪地和现持有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４７９９１８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其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总资产为

１２１

，

８８５．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５

，

２６０．８８

万元、净利

润为

６

，

１３０．９６

万元；世纪地和的主营业务为轻工、电子、化工产品的进出口和皮带输送机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除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６７．４７％

的股份外，世纪地和还持有北京市清新高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７２．９６％

的股权及内蒙古开元生态铝业有限公司

９４．２９％

的股权。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开元，其通过持有世纪地和

８０％

的股权实际控制本公司。 张开元

现为本公司董事长，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４０６２２＊＊＊＊

，无永久

境外居留权。 除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外，张开元还持有世纪地和

８０％

的股权以及内蒙古开元

生态铝业有限公司

５．７１％

的股权。

四、公司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５５

，

４５０

户。 公司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１

北京世纪地和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４２２．００ ５０．１５

２

北京中能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３０．００ １１．０１

３

冯 亮

４５５．００ ３．０７

４

姜 文

４５０．００ ３．０４

５

王苑辉

２５０．００ １．６９

６

周贞宜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７

余东明

９０．００ ０．６１

舒桂兰

９０．００ ０．６１

８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 ０．５１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 ０．５１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 ０．５１

中国光大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０ ０．５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０ ０．５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优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０ ０．５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０ ０．５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 ０．５１

大通证券

－

光大

－

大通星海一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７６．００ ０．５１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７６．００ ０．５１

合计

１１

，

２４７．００ ７５．９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

定价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２

、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根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数据：

（

１

）

６１．６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２

）

８３．３３

倍（每股

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３

，

８００

万股计

算）。

根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

１

）

７８．９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

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

总股数计算）；（

４

）

１０４．６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

发行

３

，

８００

万股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

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７６０

万股，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５２０

万股， 网下配售的中签率为

５０％

， 认购倍数为

２

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０４０

万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２．１０００６３１７４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４８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１１

，

９５１．３６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

１

、

保荐承销费用

１１

，

２１５．００

万元

２

、

审计

、

验资费

２２４

万元

３

、

律师费用

１５０

万元

４

、

信息披露费

２６５

万元

５

、

上市初费

、

股份登记及税费

９７．３６

万元

合计

１１

，

９５１．３６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

３．１５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５９

，

０４８．６４

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７Ａ６０４６－３３

号验资报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３．２２

元

／

股（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人每股收益：

０．４３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

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

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

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３２

保荐代表人：章熙康 李保国

项目协办人： 张凯

项目联系人：章熙康、李保国、贾义真、赵鹏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

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海通证券认

为国电清新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电清新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海通证券愿意推荐国电清新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4

月

21

日 星期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８

豫西新华水利水 电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４０％

股权

２９８３７．２７ ８９１３．６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水利

、

水电

、

供水项目及其他能源行业的投资开发

、

管理

；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咨询及技术服务

；

机械设备的租赁

；

机电设备的销售和维修

；

旅游资源的开发

、

运营

（

以上项目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的

，

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３６０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７

保定乐凯高分子材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８９．８９％

股权

７０６．６２ １５４．８７

注册资本

：

２２２．５

万元

经营范围

：

高分子材料

、

光固化材料的生产

、

销售等

。

１４４．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６

中企国际展览广告有限公司

４９％

股

权

／ １０６．３３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许可项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

主办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

；

主办国内展览

、

展示会及专业会议

；

为企业提供形象设计

、

市场拓展策划和咨询服务

；

展架工程设

计

、

制作

；

出国组办展览

。

５２．１０１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４

北京丰南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８７０７５．７８４８７３

万元债权

９１６５８．９１ ４５８３．１３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

９１６５８．９１４８７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５

北京安达聚龙商 城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６０％

股权及

２０１２

年度场地租赁收益

权

１６００

万元

／ ２２６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销售百货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

、

化工产品

（

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

）、

建筑材料

、

定型包装食品

、

含乳冷食品

、

酒

、

茶叶

、

干鲜果品

；

承办展览展示

；

打字

、

复印

；

企业管理咨

询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不含演出

）；

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

）；

家务劳务服务

；

仓储服务

；

小件物品寄存

；

出租商业设施

。

＊＊＊

１７３５．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１

广州奥德利夜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４４０．３４ ２３９．５９

注册资本

：

８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夜视光学仪器

、

器件产品开发

、

制造

、

销售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１２２．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９－３

大连金禾仓储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

９１０．２６ ７３６．５９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仓储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

粮食收购

。

２３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７９

陕西金辉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

司

７．２６％

股权

１３０８．６１ ９７０．７９

注册资本

：

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报废汽车回收

、

拆解

（

陕西省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证书至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废旧机械设备

（

专控除外

）、

生产性废旧金属

、

废橡胶

、

废塑料

、

非金

属废料的回收

、

销售

；

等

７０．４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０

北京华茂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３７８２９．１６ １２１３７１．８７

注册资本

：

２３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在东四环北化商业及居住区北区项目规划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

建设

、

销售

、

出租及物业管理

；

批发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

１３７７０４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２

黑河广和盛兴林 木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４９．５％

股权

１９１３８．９３ １８４３９．１８

注册资本

：

１６２０２．２０７７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锯材加工

，

人造板制造

，

木制品制造

，

家具制造

，

其他人造板

、

材制造

，

造林

，

采运木材

，

林木抚育养护服务

，

林产品及林副产品的采集

、

林产品销售

，

林业服务

。

９３６０．８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８３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股

股份

（

２．０３％

股权

）

／ １５１０３６４．０４

注册资本

：

３２５１０２．６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结算

，

办理票据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等

。

３２３４０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25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2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通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3

月

30

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刊登了会议通知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10:00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工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4

、召集人：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牟嘉云女士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14,999,850

股，占

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69.48%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999,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增选两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尹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4,999,8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8.2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生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114,999,8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增选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截止日同本届董事会

其他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